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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之要約或邀請，亦非用作招攬任何該等要約或

邀請。尤其是，本公佈並不構成亦並非在香港、美國或其他地方進行證券銷售之要約或招攬購買

證券之要約。本公佈並不構成任何人士旨在邀請或招攬要約以認購或購買任何證券之招股章程、

通告、通函、冊子、廣告或其他文件。本公佈不得視為誘使認購或購買任何證券，亦不構成該等

勸誘。

全球發售（包括優先發售）將不會向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新西蘭及巴布亞新畿內亞之人士作出或

供其接納，或向註冊地址位於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新西蘭及巴布亞新畿內亞之人士作出。本公

佈於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新西蘭及巴布亞新畿內亞並不構成發售股份之要約或邀請。於澳大利

亞、馬來西亞、新西蘭及巴布亞新畿內亞派發本公佈可能受該等司法管轄區之適用法律限制，且

本公佈不得在任何該等司法管轄區派發。任何管有本公佈之人士應就該等限制尋求意見並遵守任

何該等限制。倘未能遵守該等限制，可能構成違反該等司法管轄區之適用法律。

於未辦理登記或未獲豁免該登記規定之情況下，證券不得於美國發售或出售。本公佈所述之證券

並無亦不會在美國登記。

HI SUN TECHNOLOGY (CHINA) LIMITED
高 陽 科 技（中 國）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8）

關 於

建 議 將 百 富 環 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分 拆 並

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主 板 單 獨 上 市

之 主 要 交 易

股 份 敏 感 資 料

每 股 百 富 股 份 之 最 終 發 售 價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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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及第14章而刊發。董事會謹此宣佈，其已於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訂立國際包銷協議、借股協議及定價協議。

董事會亦謹此宣佈，根據定價協議，全球發售項下每股百富股份之最終發售價

為2.88港元（不包括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

由於根據建議分拆將百富股份上市乃取決於（其中包括）董事會及百富董事會之

最終決定，因此建議分拆及上市可能會亦可能不會完成。股東及其他投資者在

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及第14章而刊發。茲提述(a)本公司就關於建議

分拆之可能主要交易而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刊發之公佈；(b)本公司就（其中

包括）關於建議將百富分拆及單獨上市之可能主要交易而同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八日刊發之公佈及通函；(c)本公司就百富之網上預覽資料集而於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刊發之公佈；(d)本公司就印發百富之招股章程、優先發售、超額配股

權及百富股份價格範圍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刊發之公佈；及(e)百富於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八日刊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除本公佈另有訂明外，本公佈

所用詞彙與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刊發之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國際包銷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本公司與Digital Investment Limited、

Dream River Limited、中信證券融資（香港）有限公司（「全球協調人」）及國際發售

包銷商就包銷國際發售（在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刊發之公佈中界定為

「配售」）訂立國際包銷協議（「國際包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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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股協議

董事會亦謹此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本公司與全球協調人（就全球

發售（在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刊發之公佈中界定為「股份發售」）委任之

穩定價格操作人）訂立借股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借出而全球協調人同意借入

最多47,880,000股百富股份，佔全球發售項下可供發售之百富股份之15%（「借股協

議」）。

最終發售價及定價協議

根據百富與全球協調人（代表公開發售及國際發售包銷商）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

四日訂立之定價協議（「定價協議」），全球發售項下每股百富股份之最終發售價已

定為每股百富股份2.88港元（不包括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

根據此最終發售價：－

(a) 全球發售完成後，百富之市值將約2,880百萬港元（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及約3,018百萬港元（假設悉數行使超額配股權）之間；

(b) 假設超額配股權不獲行使，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本公司於百富之權益將由60%

減至約44.4%，而估計本公司從建議分拆所得之收益（扣除開支前）將約為991

百萬港元，乃參照本公司分佔百富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

合併資產淨值287百萬港元（按百富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

資產淨值479百萬港元的60%計算）得出；

(c) 假設悉數行使超額配股權，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本公司於百富之權益將由60%

減至約42.37%，而估計本公司從建議分拆所得之收益（扣除開支前）將約為991

百萬港元，乃參照本公司分佔百富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

合併資產淨值287百萬港元（按百富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

資產淨值479百萬港元的60%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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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確認經參考（其中包括）全球發售完成時百富集團之財務狀況後計算得出

之實際收益，並將在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

內確認。

全球發售完成後，百富集團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由於根據建議分拆將百富股份上市乃取決於（其中包括）董事會及本公司董事會之

最終決定，因此建議分拆及上市可能會亦可能不會完成。股東及其他投資者在買

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高陽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李文晉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張玉峰先生、渠萬春先生、徐文生先生、李文晉先

生及徐昌軍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楊鐳先生及張楷淳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振輝先生、

許思濤先生及梁偉民先生。


